附件2：
报    价    书

致：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：
我司/本人（填写法人单位名称/自然人名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充分知悉贵方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凌安街21号442栋902房出售项目（项目编号：CS-2025-BDC18A）的出售公告内容及相关不动产情况。经研究，我司/本人对于该项目的报价如下：
	项目名称
	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凌安街21号442栋902房出售项目 

	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
	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手机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）

	项目报价
	　
　                 元

	报价有效期
	自出售公告报价截止日起不少于 90 个日历日

	注：1.报价的单位为人民币元，金额使用数字小写。
2.报价有效期应自出售公告报价截止日起不少于 90 个日历日。



我司/本人承诺：
1.我司/本人已知悉政府相关购房政策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并已自行确认完全符合政府相关购房政策文件的要求。如因不符合政府相关购房政策规定而导致无法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，由此产生的责任由我方自行承担。
2.我司/本人保证不在报价有效期内撤回报价，我方完全了解：若在报价有效期内撤回报价，我司/我本人同意按出售公告承担后果。
3.我司/本人已充分知悉贵方出售公告全部内容，并接受贵方出售公告所附资产交易合同（范本）的全部条款且无任何异议。

报价人：
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并加盖公章，或自然人签名捺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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